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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04年11月9日上午9时整在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 名，代表股份304,916,3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6%，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大会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  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会议以304,916,312 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其中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有关规定，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现将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五条修改为：

公司住所：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

（二）公司章程第十九条修改为：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245,285,706股，成立时向发起人新乡化学纤维厂（现更名为“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77,854,832股，占成立时公司普通股总数的81.3％；向公司内部职工定向发行17,910,500股；1997年公司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发起人的股本增加为152,375,206股，占增资后公司股份总数的89.48%，内部职工股占增资后公司股份总数的10.52%。1999年8月18日向社会公开发行75,000,000股社会公众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45,285,706股。2001年4月19日经公司第九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2000年年末总股本245,285,70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1股转增9股的议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490,571,412股。
（三）公司章程第二十条修改为：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490,571,412股，其中发起人持有304,750,4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2%，社会公众持有185,8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8%。
（四）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二条修改为：

公司董事的选聘，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独立的原则。董事的提名工作由董事会具体负责。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应于董事会任期届满前60日或董事缺额补选前60日，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对股东提名的董事候选人进行审议，决定董事候选人人选并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制定董事的选聘标准，其选聘程序为：

1．制定董事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2．建立公司董事候选人人才库；

3．对股东推举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考查；

4．对董事候选人是否选聘提出建议；

5．董事会审议；

6．董事会决定是否作为提名候选人；

7．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提名议案；

8．公开披露董事候选人简历和基本情况；

9．股东大会选举董事；

10．当选董事与公司签订《聘任合同》。

（五）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三条增加第十一款，修改为：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1．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2．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3．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4．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5．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6．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7．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8．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9．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10．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11．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行使对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的决定权。
（六）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三条修改为：

监事每届任期三年。监事连选可以连任。

公司监事的选聘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独立的原则，监事的提名工作由监事会具体负责。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名监事候选人，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的应于监事会任期届满前60日或监事缺额补选前60日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出，监事会对股东提名的监事候选人进行审议，并决定监事候选人人选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股东担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职工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监事连选可以连任。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在充分听取职工意见后提出，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

（七）公司章程中关于“经理”的表述，均修改为“总经理”。

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鲁鸿贵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进行了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0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11月9日
